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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本期数据显示，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违规等风险信息共关联到 8 家上市公司。

其中，5 家属于国资控制的企业。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梳理发现，8 家上市

公司背后有 125.84 万户的股东，投资标的登上环境风险榜，可能使他们面临

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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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，晋控煤业（601001.S

H，股价 16.91 元，市值 283.02 亿元）控股公司被罚 29 万元；超标

排放污染物，海翔药业（002099.SZ，股价 5.25 元，市值 84.98 亿

元）全资子公司被罚 25.7 万元⋯⋯ 

2024 年 7 月第一周，哪些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与信披责任亮起了

红灯？且看 A 股绿色周报第 167 期。 

每日经济新闻联合环保领域 NGO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（IPE），自

2020 年 9 月起，基于 31 个省市区、337 个地级市政府发布的环境质

量、环境排放和污染源监管记录等权威数据来源，每周收集剖析中国

数千家上市公司及其旗下数万家公司（包括分公司、参股公司和控股

公司）的环境信息数据，发布“A 股绿色周报”，旨在借助环境数据

库及专业解析、传播能力，让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中的环境

信息更加阳光透明。 

根据 7 月第一周收集到的数据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发现，共

有 8 家上市公司在近期暴露了环境风险。 

一周绿鉴：未采取相关防护措施，晋控煤业控股公司被罚 29 万元 



在企业管理能力、财务状况、行业竞争等因素之外，环境风险日

渐成为上市公司重要的经营风险之一。环境风险关乎企业发展，也关

乎企业形象。 

环境风险榜涉及上市公司分布情况（7 月第一周） 

 

本期数据显示，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违规等风险信息共关联到 8 家

上市公司。其中，5 家属于国资控制的企业。 

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梳理发现，8 家上市公司背后有 125.84 万

户的股东，投资标的登上环境风险榜，可能使他们面临投资风险。 



值得注意的是，晋控煤业控股公司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塔山煤矿）因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，

被大同市生态环境局罚款 29 万元。 

大同市生态环境局官网 6 月 24 日披露文号为“同环罚〔2024〕4

号”的处罚书显示，“该单位工业广场西北侧 1.5 公里处的矸石堆场

内，面积约 30184 ㎡、厚度约 1.3m 的煤矸石露天堆存两个月，未采

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”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

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十项和第二款，塔山煤

矿被大同市生态环境局罚款 29 万元。 

7 月 3 日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通过晋控煤业公开信箱发送采访

函。7 月 4 日，记者致电晋控煤业，接线人员表示，将会查看采访

函，同时了解一下该处罚的详细情况。截至发稿，记者暂未获得进一

步的反馈。 

本期，信用中国收录文号为“苏环行罚字 07﹝2024﹞28 号”的

处罚书显示，胜利精密（002426.SZ，股价 1.57 元，市值 53.94 亿

元）参股的苏州市科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因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

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，依据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

四条第二项，被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罚款 20 万元，并限制生产三个月。 



环保处罚：海翔药业旗下公司超标排放污染物被罚 

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在公司的环境违规违法行为中屡见不鲜。

本期数据显示，海翔药业全资子公司台州市前进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前进化工）因此被台州市生态环境局罚款 25.7 万元。 

信用中国收录文号为“台环椒罚﹝2024﹞15 号”的处罚书显示，

“2024 年 4 月 9 日，执法人员联合浙江省台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

作人员检查时，该单位存在超过许可排放浓度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

为”。依据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，前进化工被台

州市生态环境局罚款 25.7 万元，处罚决定时间为 6 月 17 日。 

7 月 3 日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通过海翔药业公开信箱发送采访

函。7 月 4 日，记者致电海翔药业，接线人员表示，将会向领导汇报

情况，并查看采访函。截至发稿，记者暂未获得进一步的反馈。 

近年来，随着 ESG（环境、社会责任及管治）投资理念逐步升

温，投资者越来越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。上市公司财务投资和

战略投资的环境责任也应受到重视，因此直接或间接参股企业环境数

据被纳入 A 股绿色报告项目数据库。 



需要说明的是，环境信息数据的公开均有赖于环境监管信息公开

水平的不断提升。从 2008 年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》到新修

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五章专章确立“信息公开与公

众参与”，信息公开从制度建设上得到保障。 

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

息、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。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

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、完

善公众参与程序，为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提供

便利。 

公众环境研究中心（IPE）及自然资源保护协会（NRDC）编写的

《2018—2019 年度 120 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（PITI）报

告》也指出，环境信息以“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逐渐成为政

府和社会公认的原则。 

如对本项目环境数据存在疑问，或需就榜单涉及环境问题进行沟

通反馈，请联系蔚蓝地图。 

（实习生齐开颜、李敏、崔嘉豪对本文亦有贡献） 



A 股环境风险榜详细数据查询及可视化互动专题，请扫描二维码

查看。 

 

 


